
上课、听课、排课管理规定

一、上课

1.学生上课每学时 45 分钟。同一门课程两学时连上（间

休 10 分钟）。

2.教师必须在充分备好课的基础上写出切实可行的授课

计划和教案。上课需携带授课计划、教案及教材。

3.每单元上课和下课前学生应起立，教师和学生应互致

问候或道再见。

4.学校各部门应保证课堂 90 分钟授课的完整性，坚决杜

绝任何干扰。

5.课堂上要确保文明教学、文明听课，一律免冠，衣服

整洁，不准吸烟喝茶，不准做与本堂课无关的任何事。

6.教师互相听课时，必须事先征得被听课教师同意后，

方可听课。检查性听课应在上课前 10 分钟内告知被听课教

师后进行听课。教师的观摩课，应在有组织的前提下进行，

听课人员必须在上课前进入教室。

7.上课期间不允许教师或学生随意出入教室。

8.每堂课开始，教师都要对学生进行考勤，作好出勤日

志和教务日志记录。

9.上课期间不允许教师或学生使用手机等通讯工具。

10.教师必须提前到达上课地点等候上课，不准迟到或提

前下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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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听课

为促使我校各级教学领导干部和教学管理人员经常深入

课堂及实践教学现场，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，并促进

教师主动改进教学，取长补短，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，特制

定听课制度。

1.听课是教学领导干部、教师和教学督导人员的职责，

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。

2.听课前均须事先有准备，携带听课笔记和《教师听课

评价表》。

3.听课时要精力集中，做好听课笔记。

4.听课必须听两学时，不允许中途退席。

5.听课应注意观察学生的学习情况，课后可向学生询问，

了解学生的学习效果。

6.一般教师每学年听同教研室或系部（中心）或相关学

科教师的课至少 5 次。

7.检查性听课

听课后及时与被听课教师交换意见，填写《教师听课评

价表》并及时做好打分记录工作，双方交换意见后，填写听

课意见反馈记录，并签字。教务处每学期统计一次。

8.系部（中心）主任要定期或抽查本系部（中心）教师

的听课情况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。

9.教师听课笔记和《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表》学期末一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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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交教务处。

三、排课

学校课程表是教师有计划，有节奏进行教学的基本依据

之一，课程表的安排应保证教学秩序的稳定，应有科学性。

1.课程表的构成与内容

（1）构成

课程表由课程总表、班级课程表、任课教师授课时间表

三种表构成。

（2）内容

课程总表应反映出各教学班的课程名称、授课时间（以

一周为周期）、任课教师三者之间的关系。班级课程表有授

课时间与课程名称两部分内容。教师授课时间表有授课时间

与授课班级两部分内容。

2.课程表的制定

（1）课程表的排定应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。同

一门课程应有适当的节奏，两次课之间应有一天以上的间

隔。不同性质的课程要适当搭配。尽量做到文化课、医学基

础课与专业课交叉，用脑多的课程与体力活动的课程交错。

（2）充分考虑师生负担均衡。一位教师一天上课时间最

好不超过四学时，每班一天上课时间原则上不许超过六学

时。一般性质的课程一天每班排一次课。每次课二节课。适

当考虑每天作业量均衡，作业量较大的课程交错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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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保证教学秩序稳定。课程表编制合理的条件下，要

照顾教研室活动的开展和教师进修学习。

（4）上午１、２节课一般不安排体力活动较多的课程，

例如体育课。除特殊情况外。上午应排满课。

（5）课程表每学期由教务处根据教学实施计划和教学任

务书编排制定。于正式上课前下发到各系部（中心），教研

室、各个班级。教师授课时间表于上课前发给任课教师。

3．课程表的管理

（1）课程表一经排定，应保持相对稳定。除特殊情况

下，不允许变更。任何人不经教务处批准擅自变动授课时间

表按教学事故处理。

（2）由任课教师提出变动课程表时，应按《调、串课管

理规定》执行。

92


	15、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上课、听课、排课管理规定

